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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积极打造分税制“升级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呈明显加速之势，从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

整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分税制作为处理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理应成为谋划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不二选择。鉴于当下的分税制模式与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初的环境条件、目

标取向存有巨大差异，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分税制要注入新概念、新内涵、新形式，打造“升级版”。

分税制是一组概念及其组合，一般意义上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等构成了分

税制的“三驾马车”。事权合理划分是分税制的逻辑起点，收入合理划分属于政府间的初次分配，转移

支付则是政府间的再次分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追求公平，进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财政体

制过程。审视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大体上属于经济性分权、让利不分权范畴，既有分税制的一般性，又

有行政隶属关系痕迹和较强的委托代理关系影子，财政体制的混合型特征明显。

分税制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94年改革时对政府间事权划分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等的忽

略，明显存有“先天不足”，在实践层面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在不同历史节点、不同地区表现得

十分强烈。瑕不掩瑜，30年来我国的财政体制不断进步、平稳运行、充满活力，较好印证了其存在的合

理性、体制上的可靠性。中国经济社会从分税制财政体制活力效应中获利，提供了单一制政体、发展

中大国、转轨经济体探索政府间财政治理的中国经验，不但具有中国意义，更具有世界价值，贡献了

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务必要统筹设计、综合考量、从长计议，遵从党的统一领导、顶层设计，

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妥善处理好与之相关的诸多财政利益关系，推动财政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具体到分税制财政体制完善上，一是顶层设计版本要高，构建在现代财政制度目标取向上的

分税制务必要高屋建瓴，至少要“管”几十年。二是引入财政治理新理念，政府、市场和社会要有效衔

接，充分博弈，务必寻求最大的改革公约数。三是实现从“分税”主导向“分事”为重点的根本转变，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切入点，克服体制设计上的某些短板。四是实现从单纯财政领域改革向综合

配套改革有效推进，充分考虑与此相关的多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搭配。五是要充分调研、论证、试点，

克服某些“赶工期”式做法，给予充分的消化期、矫正期、适应期，实现从概念到实践的具体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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